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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 

㇐、個人公務機密維護基本要領： 

(㇐) 各級工作人員，應熟悉保密法令，凡

參與處理或知悉之㇐切公務事項，

首應考慮有無保密需要，並採取適

切保密措施。 

(二) 每次下班或外出時，對經辦各項公

務文件，不論是否涉有機密，均應

妥為收藏加鎖。 

 (三) 非與本身職務有關，不得窺閱或探索他人公務上之機密資

料。非依權責，不得對新聞記者發表有關公務談話，或洩

漏公務消息。 

(四) 職務上或其他原因，所知悉之㇐切機密資料，非因工作上

之必要，不得對人談論。 

(五) 大眾前或電話中接洽公務，絕不涉及公務機密。在公用交

通工具，或公共場所，及非公務集會中，絕不談論公務。 

(六) 因公務攜有機密資料者，應避免進入公共娛樂場所。 

(七) 私人通信，非因工作上需要，不得涉及公務事項，其有必

要涉及者，應以無機密為限。私人日記，或其他非公務使

用之筆錄，不得記載任何方式所獲得之機密資料。 

(八)私人撰文投稿，不得涉及機密資料，亦不得以所知悉之機

密資料供給他人撰寫發表。 

個人公務機密維護要領&
七大易洩密之場所時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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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凡公務上㇐切會商會簽意見，無論是否機密，不得因個人

之示惠交際或推諉責任，向案中關係人出示或洩漏。 

(十)發現他人對保密有疏漏輕忽情形，應即時予以勸告；對於

他人竊探機密之行為，應提高警覺，並迅速向所屬⾧官或

主管部門反映。 

三、七大易洩密之場所時機： 

(㇐) 宴飲應酬時 

每逢飯局時，當在座者等候菜餚時，總是慮及避免冷場，不

致怠慢了客人或致使場面氣氛尷尬，會儘可能找話題引發在

場人的談話興趣，其中以具有機密之業務最具吸引力，當時

間越⾧，談話越多時，談及機密業務可能性越高，將會有

「言多必失」之洩密可能。又當酒酣耳熱之際，既容易喪失

理智，將機密資料隨口談論，也容易藉酒壯膽，將平時機密

資料全都脫口而出。 

(二) 談天閒聊時 

當我們在和親朋好友閒聊時，難免互相表達關懷與問候之意，

在聽到對方的關懷問候時，總會以自己現在的工作情況來說

明自己的生活狀況。再以工作情況說明時，尤其容易涉及工

作內容，因此，我們會很不經意地洩漏職務上的機密。 

(三) 同儕討論業務時 

公務員當遇到辦理與自己相同業務或與自己有業務聯繫時，

總會交換工作心得，討論業務精進之方法，無意間很容易將

實際機密業務提出來討論，因而造成洩密事件。 

(四) 過於信任他人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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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理機密業務時，認為平日的工作伙伴表現優異，沒有任何

不良傾向，因而將應依保密程序作業的機密業務，未依保密

作業規定，交由工作伙伴傳遞或協助，而遭其他人員獲悉。 

(五) 受功利誘惑時 

承辦機密業務人員，有時容易受到上級⾧官或民意代表之壓

力，迫於現實壓力透露機密資料，以換取⾧官照顧或民意代

表的支持，更有部分人員得到他人財物誘惑而做出洩密行為。 

(六) 好大喜功，凸顯自己的重要 

有些人基於自大心理作祟，總是喜歡彰顯自己的重要與偉大，

刻意將職務上所知悉的機密資料透露些訊息，以炫耀自己，

覺得自己在別人面前是很有辦法的。 

(七) 面臨決擇時 

當機密業務承辦人在執行職務時，難免會與他人執行業務發

生衝突，當事人為表明立場或澄清事實時、或舉例說明，以

爭取他人認同時，可能會將職務上之機密事項拿來做說明，

造成洩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

資料來源：台中市政府政風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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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確定判
決案例 

   

  專案法紀宣導 

 
㇐、案例： 

陳００前於擔任基隆市成功國民小學校⾧時，係公職人員利
益衝突迴避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2 條所定之公職人員，竟
於 90 年 1 月 2 日起僱用其配偶與前妻所生之子之配偶尹００
為學校工友。尹００依本法第 3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係陳００
之關係人，如將其僱用為該校工友，將使尹００獲取本法第
4 條第 3 項之非財產上利益，此與陳００所執行之職務有利益
衝突，應依本法第 6 條之規定自行迴避。而本法所稱「非財
產上利益」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、公立學
校、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、陞遷、調動、及其他人事措施，
本法第 4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分別有明文規定，是各機關非依
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其他各類人員（如聘用、僱用技工、
工友、臨時人員）亦均屬此範疇（法務部 92 年 9 月 22 日法
政字第 0920039451 號函釋、銓敘部 92 年 9 月 10 日部法㇐
字第 0922276812 號函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2 年 9 月 1 日
局企字第 0920026888 號函參照）；是陳００身為校⾧，當
知上開規定，本應自行迴避，不得任用尹００，卻未迴避，
仍親予僱用，並報請基隆市政府核備，違反本法之迴避規定。
案經法務部於 92 年 5 月間，依本法第 16 條之規定處以罰鍰
新臺幣㇐百萬元；嗣陳００向行政院提起訴願遭駁回後，再
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，亦遭駁回確定。 

二、研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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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００辯稱，本件學校僱用工友㇐案，係市議員向市⾧室推薦，
並經教育局⾧電話通知後，由該校總務主任辦理，渠僅係於形
式程序上批示，並非其本人主導僱用，且因其不諳本法規定，
故不知上開行為有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情事云云。惟查，陳００
明知尹００與其係㇐親等姻親關係，為其關係人，且本法業於
89 年 7 月 12 日施行，陳００自不能辯稱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其
責任。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規定：「各機關⾧官對於配
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在本機關任用，或任用為直
接隸屬機關之⾧官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⾧官之配偶及三親等
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．．」，銓敘部
亦曾於 87 年 7 月 22 日八七臺甄㇐字第 1644612 號函釋略以
「各機關聘用人員仍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有關迴避
任用之規定。」，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7 年 8 月 6 日八十七
局力字第 019850 號函釋略以「約僱人員應比照聘用人員之規
範，仍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有關迴避任用之規
定。」，是陳００身為校⾧，對於學校工友之僱用有核批之權，
當知上開規定，本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僱用關係人尹００，卻未
迴避，仍批示予以僱用，並報請基隆市政府核備，致違反本法
之迴避規定，而遭重罰新台幣㇐百萬元。 

三、違反（及參考）法條： 
(㇐)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4 條：本法所稱利益，包括財產

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。……。非財產上利益，指有利公職人
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、公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 (以下簡
稱機關) 之任用、陞遷、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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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，
應即自行迴避。 

(三)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：公職人員知
有迴避義務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…2.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
執行該項職務，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。 

(四)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6 條：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
者，處新臺幣㇐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四、違反（及參考）法條 
陳００擔任公立學校校⾧㇐職，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
範之對象，依法應迴避僱用親屬（關係人）為學校工友，卻因
輕忽上開規定，致違法遭受重罰㇐百萬元，對其而言，堪稱不
論精神上、財產上均深受重擊，殊值吾人警愓。期以本案為例，
督促各公職人員重視自身權利義務，對於相關法律多所了解，
俾免違法仍不自知，致受重罰。 
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 

資料來源：農業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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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賄團隊首發 法務部廉政署舉

辦選舉反賄選策進會議 

       

  反賄選宣導 

 

因應 113 年 1 月 13 日總統副
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，身為法務部
團隊的廉政署，為期前凝聚廉政機
構選舉反賄共識，率先於 10 日召開
「112 年政風機構配合第 16 任總統
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
選策進會議」，敦請法務部蔡部⾧清祥、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⾧
泰釗、臺灣高等檢察署張檢察⾧斗輝蒞臨指導，會議邀集全國各
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及各地檢署政風機構主管與會，共同全力強化
反賄選觀念深植人心，防制非法勢力介入選舉。 

本次會議由蔡部⾧親自表揚「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專案

工作」績優單位，以實際行動表達對選舉反賄的支持與重視，更

藉此肯定各政風機構在反賄選宣導、蒐報妨害選舉情資及選票安

全維護之執行成效。蔡部⾧呼籲前端反賄選宣導做得好，後端查

賄就會少，因此期勉各政風機構持續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反

賄選宣導的優良成效，繼續務實深入可能發生賄選的地方，做好

無所不在的反賄選宣導工作，並持續在選票安全維護及選舉行政

中立上，贏得人民的信任。 

另外蔡部⾧提到，選舉查賄的主要機關分別為「檢、警、調、

廉」等 4 個機關，其中有 3 個為法務部所屬機關，期勉發揮團隊

作戰力量。蔡部⾧也勉勵廉政人員，在本次選舉會遇到困境和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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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，尤其是「境外勢力影響」，也請大家要密切注意，希望透過

本次會議的交流互相激盪蒐集情資的方法，同仁要公平、務實，

不做表面功夫的執行選舉反賄工作，共同發揮最大的宣導效益。 

邢檢察總⾧則是對於去(111)年選舉工作廉政團隊同仁的認真

努力高度肯定，尤其在反賄選宣導核心工作中，在莊署⾧的帶領

下「做得早、做得透、做得好」! 並期勉政風單位在此次的選舉工

作，持續維持反賄選宣導無孔不入、無所不在的高度滲透力。 

邢檢察總⾧並表示，維護選舉公正性是司法機關責無旁貸的職

責，要確保民眾在選舉的時候，是在自由意志，未受到不正當干

涉狀況下做出決定，提醒廉政團隊選舉反賄的重點除了在飲宴、

買票及送禮外，要特別留意「網路選舉賭盤」及「境外勢力」以

不正當的手段，甚至利用人工智慧技術製造假訊息等介入選舉、

妨害選舉公正情形。 

張檢察⾧則是期勉廉政團隊持續去年的績優表現，透過「地區

政風業務聯繫協調中心」統合轄區行政及司法資源，與檢察機關

緊密合作，提前部署工作關係、規劃反賄選宣導活動及加強蒐報

賄選情資等相關查賄反賄工作，完成全民期盼，共同創造乾淨的

民主社會。 

莊署⾧也再次督請各政風機構應充分發揮遍布全國行政機關之

特性及優勢，深入各個地方選區善用機關行政資源及活動，推動

反賄選宣導。思考如何打動人心，並客製化宣導方式，針對老、

中、青或不同族群，以適合的語言或方式，分眾分族群宣導。而

在宣導內容方面，莊署⾧更提示以高額檢舉獎金與實際發放的金

額，提高檢舉誘因，以及宣導對檢舉人身分絕對保密的機制，讓

檢舉人感到安心。最後，莊署⾧公開宣示，法務部廉政署將全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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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檢察機關蒐報高品質的賄選情資，期能透過政風機構執行反

賄選工作，發揮整體查察賄選量能，有效杜絕賄選，淨化選風。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

 資料來源：廉政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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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防護宣導 

         
㇐、機關安全「門禁管制及設施安全」檢查常見違失 

(㇐)監視設備異常：監視器故障無畫面、監視器畫面模糊、監視

器閃爍不清、監視器鏡頭損壞等異常狀況。 

(二)監視系統設置管理未周延：監視器數量不足、監視器設置地

點有遮蔽物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未校正、監視器畫面紀錄

保存未達規定天數、駐地監視系統查核表值班人員或主管未

核章、監視鏡頭角度欠佳未能攝錄全區、重要區域未設置監

視鏡頭、委由外部廠商調閱監視器歷史畫面，未有專責操作

人員等。 

(三)門禁管制不嚴謹：駐地後門巡邏箱未定期簽巡、未隨身配戴

識別證、單位門禁管制未落實、未設置機房出入登記簿、自

來水塔設置於樓頂無門禁管制等。 

(四)其他：專責操作人員對監錄資料儲存規定尚欠熟稔。 

二、機關安全「門禁管制及設施安全」之建議事項 

(㇐) 監視設備應由專人負責管理維護，如有損壞故障、角度欠佳

或遭遮蔽時，應及時改善修復；如有數量不足時，亦應適

時增設；監視系統設定時間應不定期校正，俾利回朔查調

影像資料時段正確無誤；另於重要地點加設監視錄影設備。 

(二) 錄影資訊保存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，以確保危安破壞事件發

生後之證據保存；另監視系統專責人員應熟稔設備操作流

程，如遇狀況方可快速提供影像資料回放及備份；洽請廠

機關安全常見違失
及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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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維護時，應派員監看，並確認身份，避免危害機關設施

情事發生。 

 (三) 下班後辦公室、重要機房之門窗應上鎖，並安排值班人員

定時巡查，預防危害事件發生；頂樓、地下室或機房等處

所應避免閒雜人等自由進出，避免發生誤闖之危安疑慮。 

(四) 機關同仁應隨身佩戴識別證，俾利身分識別，避免人員管制

之疏漏；機關非對外公開之處所應加強門禁管制，對外告

示應避免誤導民眾致生擅闖情事；另應加強機關同仁或專

責操作人員對於監錄系統儲存規定之熟稔度。 

 

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料來源：高雄市政府 



 

廉政服務簡訊 第 12 頁 
  

反詐騙防制宣導  
     
 個人幣商詐騙手法再現！個人幣

商胡姓男子及黃姓男子涉嫌與詐騙集
團合作，到詐騙被害人住處收取現
金，將款項匯入詐騙集團持有的虛擬
貨幣帳戶，造成 2 名受害人受騙上百
萬元。台北地檢署今偵結，依涉犯加
重詐欺罪嫌起訴胡及黃，另依涉犯洗錢防制法起訴負責外務的蘇
姓男子。 

據了解，今年 5 月分別有 2 名民眾誤信手機投資簡訊，循著簡
訊資訊加入詐騙集團 Line 好友帳號、下載指定投資應用程式，從
小額投資起步，後來投資金額越來越高。本案詐騙集團分別向 2 人
誆稱，除了使用應用程式投資之外，還能線下投資虛擬貨幣泰達
幣（USDT），強調能更方便投資，緊接著向被害人推薦指定個人
幣商，提供胡、黃的聯繫資訊。 

2 名詐騙被害人接續投資，甚至讓胡及黃到家中取款。雖然胡、
黃當著受騙人的面轉入等值的泰達幣到虛擬貨幣帳戶中，不過轉
入帳戶仍為詐騙集團控制帳戶。詐騙被害人也無從控制該虛擬貨
幣帳戶，若是想取回投資款項，詐騙集團則會以需要手續費等理
由搪塞，遊說投資人投入更多錢，害得投資人損失百萬，血本無
歸。 

檢方觀察，詐騙集團為了躲避監視器及車手容易遭警方逮捕
風險，多半偏好選擇在車內、受騙人住處、無監視器的停車場等
場域，向詐騙被害人收取現金。 

信詐騙簡訊投資泰達幣損失百萬 
檢察官：需科技偵查法協助辦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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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方指出，胡與黃欲向其中 1 名詐騙被害人取款時，黃負責下
車在路邊取款、胡則留在車內，手持望遠鏡觀察周圍環境。案件
遭移送後，胡與黃兩人皆否認與詐騙集團合作，胡聲稱視力不佳
需要望遠鏡。對此，檢方認為，胡使用望遠鏡的真正原因是為了
躲避警察。胡及黃收款後，將款項轉交給蘇，蘇隨即再將錢轉出
數手，檢方認定，蘇涉犯洗錢防制法第 14 條規範。 

有檢察官表示，近期詐騙集團洗錢偏好以個人幣商作為洗錢工具，
規避車手容易曝光的風險，檢方偵辦此類案件時，恐面臨難以調取資
料的難題。以本案為例，光是調取涉案個人幣商手機內容就是㇐大挑
戰，檢察官因此認為，科技偵查法至關重要，倘若未來通過，司法機
關偵辦案件時，能獲得法院事先的法律授權，更能偵辦掌握詐騙集團
等不法行徑的證據。 

 
 
 
 
 

資料來源：聯合新聞網 


